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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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代收代退制度》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的管理，确保投标保证金的及时递交和退还，切实保障招投标双方的合法利益，我办根据《桐乡市招标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代收代退制度》，现印发给你们。

二○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代收代退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的管理，确保投标保证金的及时递交和退还，切实保障招投标双方的合法利益，根据《桐乡市招标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本制度适用在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进行的工程建设项目（含建设、水利、交通等专业性工程）、国有产权交易以及政府采购等各类招投标交易活动。

二、投标保证金的代收。入围的投标单位按招标文件要求将投标保证金通过转账方式缴入中心指定的专用帐户，并将银行回单交给中心保证金管理窗口，由中心保证金管理窗口出具收据。

保证金的标准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三、投标保证金的代退。未中标的投标单位，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凭单位出具的合法收款凭据（加盖财务专用章），到中心保证金管理窗口办理退款手续。中标的投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凭招标人（业主）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或招标人（业主）出具的退还通知单和退款单位的合法收款凭据（加盖财务专用章）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退款手续。

四、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单位的指定帐户进出，非指定帐户不予办理。

五、以单位名义参加投标活动的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和退还一律不用现金，以个人名义参加产权交易活动的可以用现金办理。

六、缴纳单位、退款单位和投标单位名称必须一致。

七、投标单位的保证金不计利息。

八、本制度由桐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九、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2006年9月30日桐乡市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桐乡市招标采购中心投标保证金代收代退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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